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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事项 

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2016 年 3 月 30 日，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

限公司及控股股东有关信息披露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

公函【2016】0295 号），对公司及控股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北特钢集团”）近期发生的重

大事项提出问询。为保证投资者知情权，防范可能出现的重

大风险，现回复并公告如下： 

 

 一、抚顺特钢在董事长发生重大变故时未及时向本所报

告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而是由控股股东在指定媒体以外的

其他公共媒体发布该重大信息。 

2016 年 3 月 25 日上午 8 时，公司收到原董事长去世的通知

后立即启动了重大事项应急预案。公司安排紧急召开第六届董事

会第一次临时会议推举出暂时履行董事长职务的人选，会议结束

后立即发布经批准的相关事项午间公告。目前，公司经营稳健，

原董事长去世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 

公司与东北特钢集团存在信息披露工作协调不够的问题。目



前，公司已经与东北特钢集团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，防范类似

问题再次发生。 

 

二、请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正常进行，以及是否

存在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以及牵涉相关诉讼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

重大事项。 

１、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。 

２、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出具的

《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

况的专项说明》中准专字[2016]第 1315 号，公司不存在非经营

性资金占用。 

３、公司对外担保均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作出，并且严

格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程序，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。 

４、公司不存在应披露的重大诉讼。 

 

公司将密切关注东北特钢集团债务违约以及公司股权冻结

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


